
     年度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情形備查申請書

收件編號

受
理
銀
行

名    稱 聯絡電話

統一編號 負 責 人 申請方式
□總行彙總申請
□分行個別申請

地    址   市

縣     
區市

鎮鄉     
里

村     
鄰　

　     路

街     
段　

　     巷　

　     弄　

　     號　

　     樓

之

本行本年度受理適用「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下稱本條例)之案件計　      件(同一客戶有不同核准文號者，件數請分別計

算)，每件均已依式申報「境外資金外匯存款專戶管理運用情形–銀行存款表(A1)」、「境外資金外匯存款專戶管理運用情形–存提明細表

(A2)」、「信託專戶管理運用情形–資產現況表(B)」及「證券全權委託專戶管理運用情形–資產現況表(C)」，並按各報表編號順序裝訂。

稽徵機關

核准文號

客戶姓名

（名稱）

報表編號
1境外資金外匯存款
專戶管理運用情形
–銀行存款表(A1)

2境外資金外匯存款
專戶管理運用情形
–存提明細表(A2)

3信託專戶管理運用
情形–資產現況表
(B)

4證券全權委託專戶
管理運用情形–資
產現況表(C)

5總行彙總申請案件
分行明細表

001(核准文號序號)   自 001-1-0001
  至 001-1-    

  自 001-2-0001
  至 001-2-    

  自 001-3-0001
  至 001-3-    

  自 001-4-0001
  至 001-4-    

  自 001-5-0001
  至 001-5-    

002   自 002-1-0001
  至 002-1-    

  自 002-2-0001
  至 002-2-    

  自 002-3-0001
  至 002-3-    

  自 002-4-0001
  至 002-4-    

  自 002-5-0001
  至 002-5-    

003   自 003-1-0001
  至 003-1-    

  自 003-2-0001
  至 003-2-    

  自 003-3-0001
  至 003-3-    

  自 003-4-0001
  至 003-4-    

  自 003-5-0001
  至 003-5-    

填寫說明
一、 受理銀行應自客戶(包括個人及營利事業)資金存入境外資金外匯存款專戶之日起，每年 1 月底前將上一年度客戶依本條例規定匯回

資金於境外資金外匯存款專戶、信託專戶及證券全權委託專戶之管理及運用情形，依本申請書格式函報客戶所屬稽徵機關備查並副知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證券期貨局；客戶所屬稽徵機關不同者，應分別填寫申請書報該管稽徵機關備查。

二、 受理銀行應於本表填寫總行或分行名稱、統一編號及地址，並勾選申請方式；申請方式屬「總行彙總申請」者，應另檢附分行明細

表。

三、 「境外資金外匯存款專戶管理運用情形–銀行存款表(A1)」、「境外資金外匯存款專戶管理運用情形–存提明細表(A2)」、「信託

專戶管理運用情形–資產現況表(B)」及「證券全權委託專戶管理運用情形–資產現況表(C)」，請按稽徵機關核准文號別分別填列。

四、 「報表編號」欄依下列方式編碼填載：

第 1、2、3 碼為稽徵機關核准文號序號，第 4 碼為報表序號，第 5、6、7、8 碼為流水號；並填載於各報表左下角之「報表編號」欄。

五、 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依式另加表格。

六、 稽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指定之調查人員，為調查課稅資料，得另向受理銀行要求提示與本備查申請書相關之帳簿、文據或其他有

關文件。

七、 受理銀行如有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7 條第 8 項但書規定，為重要事項陳述者，請另填報「（○年、○月）各式憑單及信託所得申

報書聲明事項表」，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檢附本備查申請書相關文件，請備查

      此致

財政部          國稅局

受理銀行：                               (蓋章)

※受理銀行於本封面簽章效力及於本備查申請書全部頁次

第1聯：備查聯(供稽徵機關建檔用)

第2聯：存查聯(供受理銀行保存用)



境外資金外匯存款專戶管理運用情形–銀行存款表(A1)
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月    日止 稽徵機關核准文號 本表幣別

客戶姓名

（名稱）

身分證字號

統一編號

本專戶戶名
本專戶

帳號

經 濟 部

核准文號

　　　　　　□直接實質投資 □間接實質投資 專戶資金

存入情形

客戶匯回存入境外資金與稽徵機

關核准金額是否一致？□是 □否　　　　　　□直接實質投資 □間接實質投資

代號 項目 金額 受理銀行檢核資金運用情形

01 期初銀行存款 1. 自本專戶提取並存入信託專
戶及證券全權委託專戶從事
金融投資之資金，不得超過
匯回存入本專戶之境外資金
扣除稅款( 8%或 10%)後按
25%計算之限額：
□符合規定。
□不符合規定，應按 20%稅
率補扣差額稅款。

2. 自本專戶提取自由運用之資
金，不得超過匯回存入本專
戶之境外資金扣除稅款(8%
或 10%)後按 5% 計算之限
額：
□符合規定。
□不符合規定，應按 20%稅
率補扣差額稅款。

3. 存放於本專戶之資金，除屬
得自由運用者及存款利息
外，應自匯回存入本專戶之
日起算(分次匯回者以最後 1
筆存入之日起算)，屆滿 5 年
始得提取 3 分之 1，屆滿 6 年
得再提取 3 分之 1，屆滿 7 年
得全部提取：
□符合規定。
□不符合規定，應按 20%稅
率補扣差額稅款。

4. 存放於本專戶之資金，不得
移作他用或作為質借、擔保
之標的或以其他方式減少其
價值：
□符合規定。
□不符合規定，應按 20%稅
率補扣差額稅款。

02 加：匯回存入境外資金

03 減：提取資金–匯回存入境外資金扣取稅款

04     提取實質投資資金–直接實質投資

05     提取實質投資資金–間接實質投資

06     提取金融投資資金–存入信託專戶

07     提取金融投資資金–存入證券全權委託專戶

08     提取自由運用資金

09 加：存回實質投資資金–直接實質投資

10     存回實質投資資金–間接實質投資

11     存回金融投資資金–自信託專戶提取

12     存回金融投資資金–自證券全權委託專戶提取

13     存入存款利息

14     其他：

15 減：提取資金–存款利息

16 　　提取資金–管理運用年限屆滿

17     提取資金–未依規定管理運用(含扣取稅款)

18     其他：

19 期末銀行存款

附註：1.本表應按稽徵機關核准文號別，分別填寫；同一文號核准匯回之資金具 2種以上幣別者，應按幣別(單位：元)分別填寫。

2.「金額」欄填寫方式說明如下：

(1) 代號 02、03：請分別填寫客戶依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作業辦法(下稱課稅作業辦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將境外資金或境外轉投資收益匯回存入本專戶之金額，及受理

銀行依同條第 2 項規定代為扣取稅款之金額。

(2) 代號 04、05：請分別填寫客戶依課稅作業辦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自本專戶提取資金從事直接實質投資及間接實質投資之金額。

(3) 代號 06、07：請分別填寫客戶依課稅作業辦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自本專戶提取資金並存入信託專戶及證券全權委託專戶從事金融投資之金額。

(4) 代號 08：請填寫客戶依課稅作業辦法第 9 條第 1 項規定自本專戶提取資金自由運用之金額。

(5) 代號 09、10：請分別填寫客戶依課稅作業辦法第 7 條第 2 項及境外資金匯回投資產業辦法第 3 條第 5 項、第 8 條第 3 項規定將直接實質投資及間接實質投資資金存回本專戶

之金額。

(6) 代號 11、12：請分別填寫客戶自信託專戶及證券全權委託專戶提取資金並存回本專戶之金額。

(7) 代號 13：請填寫存入本專戶存款利息之金額。

(8) 代號 15：請填寫客戶自本專戶提取存款利息之金額。

(9) 代號 16：請填寫客戶依本條例第 6 條第 2 項規定於管理運用年限屆滿以後自本專戶提取之金額。

(10) 代號 17：請填寫客戶於本條例第 6 條第 2 項規定管理運用年限屆滿前自本專戶提取資金之金額，及受理銀行依同條第 5 項規定按 20%稅率補扣差額稅款之金額。

3.「受理銀行檢核資金運用情形」欄應由受理銀行就本專戶資金運用情形自行勾選是否符合相關規定。

4.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依式另加表格。

報表編號 第1聯：備查聯(供稽徵機關建檔用)

第2聯：存查聯(供受理銀行保存用)



境外資金外匯存款專戶管理運用情形–存提明細表(A2)
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月    日止 稽徵機關核准文號 表(A1)幣別

客戶姓名

（名稱）

身分證字號

統一編號

本專戶戶

名

本專戶

帳號

存入日期

(年月日)
代號 存入金額

存入前辦理結匯情形
備    註

是否結匯 結匯前幣別 結匯前金額 實際成交匯率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提取日期

(年月日)
代號 提取金額

提取後辦理結匯情形
備    註

是否結匯 結匯後幣別 結匯後金額 實際成交匯率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附註：1.本表應按稽徵機關核准文號別及所屬表(A1)幣別(單位：元)，分別填寫。

2.「存入日期(年月日)」及「提取日期(年月日)」欄請分別按資金存入及提取時序填寫。

3.「代號」欄請參照表(A1)之代號填寫，代號屬 04、05、09、10 者，請於「備註」欄註明所屬經濟部核准文號；代號屬

06、07、11、12 者，請於「備註」欄註明所屬信託專戶或證券全權委託專戶帳號。

4.「存入前辦理結匯情形」及「提取後辦理結匯情形」欄應填寫是否結匯及結匯前(後)幣別、結匯前(後)金額及實際成交匯率。

5.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依式另加表格。

報表編號 第1聯：備查聯(供稽徵機關建檔用)

第2聯：存查聯(供受理銀行保存用)



信託專戶管理運用情形–資產現況表(B)
      年 12 月 31 日 稽徵機關核准文號 表(A1)幣別

客戶姓名

（名稱）

身分證字號

統一編號

本專戶戶名
本專戶

帳號

證 券 商

名    稱

信託契約

計價幣別
信託扣繳單位統一編號

代號 項目 金額 受理銀行檢核資金運用情形

01 有價證券合計(02至 07合計) 1. 存入本專戶之資金，應自該資

金匯回存入境外資金外匯存款

專戶之日起算(分次匯回者以

最後 1筆存入之日起算)，屆滿

5 年始得提取 3 分之 1，屆滿 6
年得再提取 3 分之 1，屆滿 7
年得全部提取：

□符合規定。

□不符合規定，應按 20%稅率

補扣差額稅款。

2. 本專戶管理運用之資金，不得

移作他用或作為質借、擔保之

標的(包括不得違反金融投資

辦法第 3 條至第 5 條規定)或以

其他方式減少其價值：

□符合規定。

□不符合規定，應按 20%稅率

補扣差額稅款。

02 政府債券、募集發行之公司債、金融債券及國際債券

03 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股票(不包括私募股票)

04 上市、上櫃認售權證

05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

06 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受益憑證

07 指數投資證券

08 證券相關期貨、選擇權交易合計

09 保險商品合計

10 銀行存款合計

11 其他淨資產(12至 15合計)

12

13

14

15

代號 本年其他揭露事項 金額

16 存入金融投資資金–自外匯存款專戶提取

17 存入存款利息、金融投資孳息及保險給付

18 提取資金–存款利息、金融投資孳息及保險給付

19 提取資金–管理運用年限屆滿

20 提取資金–未依規定管理運用(含扣取稅款)
附註：1.本表應按稽徵機關核准文號別及所屬表(A1)幣別，分別填寫；不同信託契約者，應按契約別分別填寫。

2.「金額」(即信託契約計價幣別，單位：元)欄填寫方式說明如下：
(1)代號 01 至 07：請填寫客戶依境外資金匯回金融投資管理運用辦法(下稱金融投資辦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投資國內有價證券之成本。
(2)代號 08：請填寫客戶依金融投資辦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投資在我國期貨交易所進行之證券相關期貨、選擇權交易之成本。
(3)代號 09：請填寫客戶依金融投資辦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投資國內保險商品之成本。
(4)代號 10：請填寫本專戶期末銀行存款之金額。
(5)代號 16：請填寫本年客戶依課稅作業辦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自境外資金外匯存款專戶提取資金並存入本專戶從事金融投資之金額。
(6)代號 17：請填寫本年存入本專戶存款利息、金融投資孳息及保險給付之金額。
(7)代號 18：請填寫本年客戶自本專戶提取存款利息、金融投資孳息及保險給付之金額。
(8)代號 19：請填寫本年客戶依本條例第 6 條第 2 項規定於管理運用年限屆滿以後自本專戶提取之金額。
(9)代號 20：請填寫本年客戶於本條例第 6 條第 2 項規定管理運用年限屆滿前自本專戶提取資金之金額，及受理銀行依同條第 5 項規

定按 20%稅率補扣差額稅款之金額。
3.「受理銀行檢核資金運用情形」欄應由受理銀行就本專戶資金運用情形自行勾選是否符合相關規定。
4.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依式另加表格。

報表編號
第1聯：備查聯(供稽徵機關建檔用)

第2聯：存查聯(供受理銀行保存用)



證券全權委託專戶管理運用情形–資產現況表(C)
      年 12 月 31 日 稽徵機關核准文號 表(A1)幣別

客戶姓名

（名稱）

身分證字號

統一編號

本專戶戶名
本專戶

帳號

全權委託投

資業者名稱

全權委託投資

契約計價幣別
信託扣繳單位統一編號

代號 項目 金額 受理銀行檢核資金運用情形

01 有價證券合計(02至 07合計) 1. 存入本專戶之資金，應自該資

金匯回存入境外資金外匯存款

專戶之日起算(分次匯回者以

最後 1筆存入之日起算)，屆滿

5 年始得提取 3 分之 1，屆滿 6
年得再提取 3 分之 1，屆滿 7
年得全部提取：

□符合規定。

□不符合規定，應按 20%稅率

補扣差額稅款。

2. 本專戶管理運用之資金，不得

移作他用或作為質借、擔保之

標的(包括不得違反金融投資

辦法第 3 條及第 4 條規定)或以

其他方式減少其價值：

□符合規定。

□不符合規定，應按 20%稅率

補扣差額稅款。

02 政府債券、募集發行之公司債、金融債券及國際債券

03 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股票(不包括私募股票)

04 上市、上櫃認售權證

05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

06 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受益憑證

07 指數投資證券

08 證券相關期貨、選擇權交易合計

09 銀行存款合計

10 其他淨資產(11至 15合計)

11

12

13

14

15

代號 本年其他揭露事項 金額

16 存入金融投資資金–自外匯存款專戶提取

17 存入存款利息及金融投資孳息

18 提取資金–存款利息及金融投資孳息

19 提取資金–管理運用年限屆滿

20 提取資金–未依規定管理運用(含扣取稅款)
附註：1.本表應按稽徵機關核准文號別及所屬表(A1)幣別，分別填寫；不同全權委託投資契約者，應按契約別分別填寫。

2.「金額」(即全權委託投資契約計價幣別，單位：元)欄填寫方式說明如下：
(1)代號 01 至 07：請填寫客戶依金融投資辦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投資國內有價證券之成本。
(2)代號 08：請填寫客戶依金融投資辦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投資在我國期貨交易所進行之證券相關期貨、選擇權交易之成本。
(3)代號 09：請填寫本專戶期末銀行存款之金額。
(4)代號 16：請填寫客戶依課稅作業辦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自境外資金外匯存款專戶提取資金並存入本專戶從事金融投資之金額。
(5)代號 17：請填寫本年存入本專戶存款利息及金融投資孳息之金額。
(6)代號 18：請填寫本年客戶自本專戶提取存款利息及金融投資孳息之金額。
(7)代號 19：請填寫本年客戶依本條例第 6 條第 2 項規定於管理運用年限屆滿以後自本專戶提取之金額。
(8)代號 20：請填寫本年客戶於本條例第 6 條第 2 項規定管理運用年限屆滿前自本專戶提取資金之金額，及受理銀行依同條第 5 項規

定按 20%稅率補扣差額稅款之金額。
3.「受理銀行檢核資金運用情形」欄應由受理銀行就本專戶資金運用情形自行勾選是否符合相關規定。
4.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依式另加表格。

報表編號 第1聯：備查聯(供稽徵機關建檔用)

第2聯：存查聯(供受理銀行保存用)



總行彙總申請案件分行明細表

序號
稽徵機關

核准文號
受理銀行分行名稱 統一編號 地址 聯絡電話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附註：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依式另加表格。

第1聯：備查聯(供稽徵機關建檔用)

第2聯：存查聯(供受理銀行保存用)

報表編號


